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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年 12 月 14 日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中心會議通過 

100 年 1 月 12 日 99 學年度第 1 次臨時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通過 

100 年 1 月 12 日 99 學年度第 6 次教務會議通過 

115年4月15日114學年度第2次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修正後通過 

115年4月15日114學年度第6次教務會議修正後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消除性別歧視，維護人格尊嚴，厚植並建立性別平等之

教育資源與環境，希望透過性別平等相關課程釐清並提供學生正確的觀念，提升學生尊重

他人與自己性自主或身體自主之知能，特訂定「中華大學性別平等課程開課獎勵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每學期各教學單位開授之一般課程，並經各系、中心課程規劃委員會        

審查通過者。開課班級人數大學部課程不得低於十五人。   

第三條  各系、中心教師開授課程大綱、特色及實作等內容規劃須符合性別平等之意涵，先由通        

識教育中心課程規劃委員會初審，經校課程規劃委員會討論符合性別平等之內容後，將於課

程表上加註『性別平等課程』。 

第四條  經認定為性別平等之課程，任課教師應於上課前公告注意事項及課程大綱供學生週知。 

第五條  經審查通過之性別平等課程，得依據課程需求向通識教育中心課程規劃委員 

        會提出教學助教、教材費、演講費或雜支之補助，每門課以一萬元為上限。 

第六條  若授課之課程已接受本校之補助，則不可同時再申請本辦法之補助。 

第七條  經本辦法補助之任課教師應於期末繳交課程執行成果、授課經驗及建議事項，經通識教育

中心審核通過。 

第八條  本辦法由通識教育中心課程規劃委員會討論，校課程規劃委員會審議，經教務會議通過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相關文件  無。 

使用表單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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